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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危險水域？

台灣危險水域的定義：針對溺水事故頻
繁的水域(二次以上)評估訂定。

海巡署：全台灣共有 257 處危險海岸
地區。

教育部：河、海等自然水域計有885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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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水域
一、人跌倒，習慣性會用雙手按地板站立
。任何人，在未受過漂浮站立情況下，
超過手臂的長(高)度(含浴缸)，即會產
生危險。

二、有學過游泳，在超過身體高度水域下
沉，不會踩水、立泳，很難完成水母漂
、仰漂等自救動作，亦無法進行換氣、
呼吸。

三、開放性水域更沒有僥倖、模糊的空間
----



2018年10月台中潭子區6歲男童浴缸溺
水-----

2010年9月15日高雄某國小三年級一名
陳姓男童第一次上游泳課，被同學發現
倒在88公分深的戲水區溺水。男童出事
的泳池位置，水深只有88公分，身高
110公分的男童為什麼會溺斃？



泳池游泳訓練一景



印度三年輕人溪流溺水



紐西蘭白水運動公園







歷經多次協調，5月29日跨部會會議通過「國家賠償
法」第六條修正草案。今後山域或水域具有風險性的
野外活動，例如登山、攀岩、溯溪、垂釣、戲水或海
上活動，活動者必須隨時注意自然的變化，強化自己
的知識、經驗和技能，組織好自己的夥伴團隊，以應
付可能潛在的風險，完成挑戰自然的野外冒險活動。
國家除了提供適當的警告和標示之外，對你的人身安
全將不負責任何損害賠償責任。

這個修法拿掉了國賠的緊箍咒，解除政府管理機關「
禁止了事」的保守心態，政府將可以大幅度的開放山
域和海域的野外活動，把我們下世代鍛煉成為積極進
取、敢冒險和能自我負責的公民，這對台灣變成一個
活力健康的國家十分關鍵。



水域活動安全---水域區分

水域區分：限制性及自然水域。

目前台灣在游泳池訓練方面，成效良好。

但在開放性水域游泳及自救方面則尚未啟動，致眾多
擁有泳池游泳能力者，因不諳自然水域環境游泳、自
救技能，即貿然下水，而產生溺水事件。



日期：101/08/29-09/01

地點：梓官區蚵仔寮漁港

任務：三國中生溺水潛水打撈





日期：103/05/12
地點：南寮海尾橋海域
任務：三高中生溺水協助搜救



1020826二仁溪出水口溺水潛水救援



離岸流



3.離岸流(網路照片)

離岸流VTS_01_1.VOB




2018.4/22桂林













近年來溺水事件雖有大幅度降低(學生部分：2005年
85人—2018年17人)，但其降低的因素非由教育訓練
提升得來，而是政府以劃定『危險水域、禁止下水』
立牌警告，或學校以校規『不得進入危險水域戲水』
獲致，失去教育目的，也讓國人在成長過程中，仍長
期暴露在溺水的陰影，實非最好的方式。(但此方式
在目前自然水域教育訓練未啟動之前確有其必要性)
。



台灣四面環海，海岸線綿長，內陸河川密布，卻長期
以【禁止了事】消極方式來進行防溺，忽視自然水域
游泳、自救教育訓練的重要，實非教育本質。唯有進
行積極的防溺教育訓練，方能把我們下世代鍛煉成為
積極進取、敢冒險和能自我負責的公民，使台灣變成
一個活力健康的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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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水域訓練內容



荷蘭幼童游泳教學活動



結論
 這是一項革命性的水域訓練，讓我們共同為自然水域活動長期

以來缺少的那一塊~游泳池與開放性水域結合的--游泳與自救訓
練。讓我們由消極性的防溺轉變為積極性的作為。

 這個訓練將能立竿見影的補救國人，猶如在駕訓班學會開車後
，未經道路駕駛、熟悉環境、適應各方應變，即在高速公路或
擁擠的城市開車那般的危險、令人忐忑不安而轉危於安！

 從而，讓政府有信心，讓父母、師長放心子女、學生參與各項
自然水域活動！

 從此，強身強國！



教育部水域的安全守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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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救溺5步】1.叫_大聲呼救，不要輕易下水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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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叫_呼叫119(消防署)、110、112或118(海巡署）電話求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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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伸_利用延伸物如竹竿、樹枝等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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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拋_拋送漂浮物如球、瓶子、桶子、救生圈或繩子(袋)救援



物援(岸上救生)



48

5.划_利用大型浮具如船、救生圈、救生浮標、保麗龍、浮
木等划過去救人、救生衣(協力救生)





水母漂



荷蘭救生影片


